附件1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  号
	标  题
	废止理由

	1
	常食药监发〔2017〕7号
	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在市城区生产销售使用无预包装无标识湿米粉的通告
	该文件已过期，且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文件已明确将湿米粉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并有相关标准对湿米粉标签标识进行规定。

	2
	常市监公〔2020〕1号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公告
	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是新冠疫情防控时期临时管控措施，疫情结束后，野生动物保护已转为日常工作。

	3
	常市监通〔2020〕2号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规范鲜湿米粉生产经营行为的通告
	鲜湿米粉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4
	常市监发〔2022〕63号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和《食品经营者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的通知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已涵盖该文件内容。


